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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
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

内政发〔2020〕24 号

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，各大企

业、事业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全面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

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

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17 号）精神，结合自治区实际，现就实施“三

线一单”（生态保护红线、环境质量底线、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

环境准入清单）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

会精神，坚持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，按照“划框子、定规则、强

基础、抓落实”的总体思路，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，建立

以“三线一单”为核心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，提升生态环境

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，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

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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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坚持生态优先。牢固树立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

理念，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，落实生态保护红线、

环境质量底线、资源利用上线硬约束，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

生活方式。

——坚持分类管控。根据自治区生态环境功能、自然资源禀

赋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，划定环境管控单元，实施差别化生态环

境管控措施，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。

——坚持统筹实施。按照自治区级统筹、上下联动、区域协

同的原则，统筹推进落实“三线一单”管控要求；结合经济社会

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，定期评估、动态更

新调整。

（三）主要目标。在全面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基础上，

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，确保红线面积不减少、功能不降低、性

质不改变，生态空间得到优化和有效保护，生态安全得到全面保

障。

2020 年，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，全区 PM2.5平均浓度不

大于 35 微克/立方米；全区列入国家考核的地表水断面水质优良

比例达到 59.6%，劣Ⅴ类水体比例控制在 3.8%以内；全区受污染

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0%以上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90%以

上。全区用水总量控制在 211.57 亿立方米以内，国土空间开发

强度为 1.18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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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，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，污染物排放总量和环

境质量达到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“十四五”规划目标要求。国土

空间开发强度、能源消费总量得到合理控制。

2035 年，全区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，水、大气、土壤

环境质量全面改善，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空间格局、产业

结构、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总体形成，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

障更加牢固，建设亮丽内蒙古目标基本实现。

二、构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

全区共划分环境管控单元 1135 个，包括优先保护单元、重

点管控单元、一般管控单元三类，实施分类管控。

（一）优先保护单元。共 422 个，面积占比为 74.50%。主要

包括我区生态保护红线、自然保护地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

等生态功能重要区和生态环境敏感区。该区域以生态环境保护优

先为原则，依法禁止或限制大规模、高强度的工业开发和城镇建

设，确保生态环境功能不降低。

（二）重点管控单元。共 651 个，面积占比为 19.61%。主要

包括工业园区、城市、矿区等开发强度高、污染排放量大、环境

问题相对集中的区域，以及生态需水补给区等。该区域应不断提

升资源利用效率，有针对性地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

控，解决生态环境质量不达标、生态环境风险高等问题。

（三）一般管控单元。优先保护单元、重点管控单元之外为

一般管控单元，共 62 个，面积占比为 5.89%。该区域主要落实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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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环境保护基本要求。

三、建立生态环境准入清单

基于生态保护红线、环境质量底线、资源利用上线，充分吸

纳整合已有相关规划、功能区划、行动计划、战略环评等要求，

从空间布局约束、污染物排放管控、环境风险防控和资源利用效

率等方面明确生态环境准入要求，建立五级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管

控体系，即 1 个自治区总体准入清单、3 个重点区域及黄河流域

准入清单、12 盟市总体准入清单、103 个旗县（市、区）准入清

单、1135 个环境管控单元准入清单。

四、推进成果落地应用

（一）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各地区、自治区有关部门

要强化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

接，在相关立法、专项规划编制、产业政策制定、城镇建设、资

源开发、重大项目选址、执法监管等方面，将“三线一单”生态

环境分区管控要求作为重要依据，加强协调性分析，不断强化“三

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硬约束和政策引领作用。

（二）支撑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。各地区、自治区有关部门

应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作为推进污染防治、生态保护、环境风险

防控等工作的重要依据和生态环境监管的重点内容。各级生态环

境部门应强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在环评、排污许可、生态、水、

大气、土壤、固体废物等环境管理中的应用，严格落实生态环境

分区管控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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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建立成果管理机制

（一）建设成果应用平台。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负责建立“三

线一单”数据应用平台，做到成果落图固化，实现数据集中管理、

查询、应用、展示、交换和信息共享共用。

（二）建立更新调整机制。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原则上每 5 年

牵头组织一次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数据评估与调整工作。可结合国

家和地方发展战略、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目标、生态保护红线评估

调整、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等重大变化，适时组织对生态环境分区

管控数据进行更新、调整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组织保障。各级人民政府为本行政区域“三线一单”

编制和实施的主体，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，扎实推进“三线一单”

的编制、发布和实施。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统筹协调，自治区发

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财政厅、自然资源厅、住房城乡建

设厅、交通运输厅、水利厅、农牧厅、文化和旅游厅、能源局、

林草局等相关部门和各盟市积极参与配合，组织开展好生态环境

分区管控的实施、评估、调整更新和宣传工作。

（二）资金技术保障。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要加强资金、技术

保障，切实做好“三线一单”实施、评估、更新调整、数据应用

和维护等工作。

附件：1.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管控单元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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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环境管控单元分类统计表

2020 年 12 月 2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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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管控单元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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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环境管控单元分类统计表

序

号
盟 市

管控单元

总 个 数

优先保护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 一般管控单元

个

数

面积占比

（%）

个

数

面积占比

（%）

个

数

面积占比

（%）

1 呼和浩特市 69 25 69.75 41 23.78 3 6.47

2 包 头 市 73 32 70.08 38 22.85 3 7.07

3 乌 海 市 32 13 49.01 19 50.99 / /

4 赤 峰 市 197 60 63.77 133 35.40 4 0.83

5 通 辽 市 73 26 84.58 40 11.85 7 3.57

6 鄂尔多斯市 93 42 73.77 46 25.78 5 0.45

7 呼伦贝尔市 196 79 76.08 106 13.41 11 10.51

8 巴彦淖尔市 55 24 81.66 31 18.34 / /

9 乌兰察布市 92 32 72.64 51 13.73 9 13.63

10 兴 安 盟 79 30 73.46 43 10.56 6 15.99

11 锡林郭勒盟 132 43 80.10 77 15.07 12 4.84

12 阿 拉 善 盟 44 16 69.47 26 27.02 2 3.51

合 计 1135 422 74.50 651 19.61 62 5.89

抄送：自治区党委各部门，内蒙古军区，武警内蒙古总队。

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政协办公厅，自治区监委，自治区

高级人民法院，检察院。

各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
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文电处 2020 年 12 月 2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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